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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 合 國 

安 全 狸 事 會 

J E 式 耙 錄 

第二年 第四十號 

第一百三十四次會議 

-丸四七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五午後三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：Mr.A.LÔPEz (哥侖比亞）。 

出席者：下列各國代表:'澳大利亞.比利 

時.巴西.中國.,哥侖比亞4去蘭西.波蘭.敍利 

亞 .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. 英 聯 王 國 . 

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一 四 七 .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（ 文 件 S / 3 5 1 ) 

一. 通過譲事日程。 

二. ' 希 臘 問 題 。 

(甲）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 

̶九四七年五月七日致祕書長函（文 

件 8 / 3 4 7 " 。 

( 乙 ） 希 臘 邊 境 事 件 調 査 委 員 會 主 席 一 

九四七年五月五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

電 （ 文 件 S / 3 4 3 ， 及 與 電 中 所 解 釋 情 

勢 有 關 之 文 件 S / 3 4 Î , S / 3 4 2 及 S / 

345)2。 

一 四 八 .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議事日程通過。） 

一 四 九 . 繼 績 討 論 希 臘 問 題 

( 阿 爾 巴 尼 亞 代 表 M r . Kahreman Y l l i , 保 

加 利 亞 代 表 - M r . A t h a n a s s o v , 希 臘 代 表 M r . 

D e n d r a m i s 及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K o s a n o v i c 應 

主席邀請，就理事會；ii席。）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 

̶號附件二十八。 

2 同 上 ， 附 件 二 十 七 . 三 十 . 三 十 一 及 三 十 

主席：吾人茲審議蘇聯代表圑所提出關 

於附屬小組任務规定之決議案草棻8。 

M r . VAN Langenhove (比利時)：本人所 

擬論述者係關於調査委員貪主席一九四七年 

五月五日來電中所指之諸文件。 

硏究各該文件之結果，安全理事會四月 

十八日所通過關於希臘問題之決議案4及調 

査委員會所藉以設立附屬小組之四月二十九 

日決議5似曾引起若干疑慮。 

南斯龙夫聯絡員在調查委員會五月五日 

會 議 中 宣 稱 彼 國 政 府 未 能 同 意 組 織 附 屬 小 

組，故不能協助或參加小組工作，亦不能與 

合作或予Ja旅行便利。Mr. Djerdja於辯論時 

謂南斯拉夫曾反對安全理事會四月十八日決 

議案，此事未經與南斯拉夫磋商，調査委員會 

四月二十九日決讒亦未經與該國有所接洽。 

阿爾巴尼亞聯絡員亦指斥四月二十九日 

之決議案，渠謂阿國政府不能參加附屬小組 

工作，並已決定不與其發生任何關係。 

最後，保加利亜聯絡員謂其尙未接得訓 

令，伹似表示其政府立場將與南斯拉夫及阿 

爾巴尼亞二聯絡員所聲明者同。嗣後，彼又 

證實此點。 

各該項陳述指明關於诙照憲章规定阿爾 

3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九 

號。 

4同上，第三十七號。 

5同上,補編第十一號附件二十六。 

三九九 



巴尼亜.保加利亞.希臘及南斯拉夫對安全理 

事會決議案應負之義務一節，實有厳重之誤 

解在焉，本席願有以涫解之。 

安全理事會已斷定本事件原非一種i靑勢 

而巳，實係希臘.南斯泣夫.阿爾巴尼亞5保 

加利亞皆爲其當事國之一項爭端。四國被邀 

參加理事會討論本問題卽係Î衣據憲章第三十 

二條之規定，以，端當事國資格出席。阿爾 

巴尼亞與保加利亞非爲聯合國會員國，其於 

出席會議之時，曾接受安全理事會所規定之 

參加條件，聲明爲求解決爭端，願承擔憲章 

所 規 定 之 義 務 理 事 會 之 目 的 在 保 證 該 二 國 

處於同樣情形下之會員國享受平等之地位。 

憲章第三十二條規定被邀出席理事會之 

國家，不論-其爲聯合國會員國與否，均無投 

票權。再者,依照第二十七條之規定，卽理事 

會之理事國，其爲节端當事國時，對於依第 

六章規定而作之決議，例如第三十四條所明 

定之調査爭端事，亦不得投票。 

因此，阿爾巴尼亞與保加利亞一旦處於 

與原係聯合國會員國之希臘與南新拉夫同等 

之 地 位 ， 則 與 後 者 兩 國 同 樣 ， 不 得 表 示 贊 

同或異議而企圖銜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決 

議 案 之 是 否 予 通 過 有 所 影 響 。 此 數 國 家 無 

投票權，理事會無須特別徵求其同意以通過 

此項決議案，一如理事會通過該決議案所引 

據而議定之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譲案 

時，無須徵取其同意然。苟不如此，划等於 

便關係國家所處地位铰其倘爲理事會理事國 

尤 爲 有 利 。 無 論 如 何 ， 彼 等 旣 爲 爭 端 當 事 

國，卽不得參加投票，蓋此兩項規定舉行調 

査之決議案乃屬於第六章中所明定之一類決 

故四月十八日之決議案，一如一九四六 

年十二月十九日之'决讒案，旣適用於希臘,亦 

同樣適用於南斯拉夫.阿爾巴尼亜及保加利 

亞，此點殆無疑義。 

茲苒述第二點。該項決識案之適用於此 

數國，其爲命令乎或僅爲建讒乎？該項'决譏 

顯爲一種命,。第三十四條之規定指明其爲 

必須遵守之決議；該條所稱並非建璣進行調 

而 係 明 確 規 定 " 安 全 理 事 會 得 調 査 " 。 此 

種解釋業經發起聯合國之四強於一九四五年 

六 月 八 日 在 金 山 市 所 共 擬 之 陳 述 屮 加 以 確 

認，據稱理事會"應令"皋行調査。第三十四 

條 所 規 定 之 調 査 僅 爲 理 事 會 璣 得 情 報 之 辦 

法，並不妨礙對於此事實體問题之正確，、識； 

此 爲 擬 具 符 第 六 章 规 定 之 建 ^ , 、 之 準 s 步 

驟。 

是 故 ， 依 據 最 ， 之 解 稃 ， 1 5 端 諸 當 事 

國 ， 卽 i t 臘 . 南 斯 泣 夫 . 阿 爾 巴 尼 亞 ； 保 加 

利亞四國，實有^守四月"h八日決，身、之義 

務。 

此項結論有憲章第二十五條爲其憑藉， 

該條稱:"聯合國會員國同意. . . .接受並屐行 

安全理事會之決識。"希臘與商斯拉夫曾簽訂 

並批准憲章，故此條適用於該兩國；，阿爾a 

尼亞與保加利亞不僅接受理事會之邀請參加 

討論，且同時爲解決爭端承擔憲章所規定之 

義務，故此條亦適用於兩國。 

理事會四月十八日之'决議棻旣對此四國 

均有拘束力，則四國亦受調查委員會遵照該 

決議案訓示而作之四月二十九日決議枸束。 

此項'决議絕無須先經四國同意，該決議倘經 

調査委員會法定足數委員裁定，卽屬妥善，事 

實 原 亦 係 如 此 。 聯 絡 員 筚 協 助 調 资 委 具 會 

進行工作，並無審議權,不在正式委員之列。-

根據上述理由，諸關係國家自應儘量予 

以協助，俾四月二十九日之決議得以執行。 

故&該國家應使附屬小組及其辦事人員能自 

由出入邊境，自由在其境內旅行，及與地方 

當局進作有用之接觸，並應採取辦法使附屬 

小組之調查隊能有效進行工作，蓋不如此，則 

不能獲得足以指明眞相之證據也。 

然據本人所見，各該國家並無向附屬小 

組或調查委員會派遣聯絡員之義務。 

調 IS委員會四月二十九日決,苟逾越四 

月十八日決議案所授與之權力，自無拘束力 

可言，然本人曾加以愼重研究，除一點外， 

迄未發現贡有任何越榨之處。本人以爲該項 

'决議案不應在其第四項中規定——至少不應 

以 命 令 語 氣 出 之 — — 向 附 屬 小 組 派 遣 聯 絡 

員。本人前已說明，鄙意以爲關係國家固應 

給予種種便利以促成一切有用之接觸，但彼 

等原無義務以逍派聯絡員常駐附屬小組方式 

爲之0 

此點或僅爲措辭問題而已，,t此以外，調 

査委員會似曾嚴守訓令，未越範圓一步，因 



此-ft四月二十九日決議實具有拘束力。依照 

四月十八日'决瀵案之規定，調s委員會得饭 

其任務规定，指定附屬小組之職務，觀其決 

讒第五項，調g委員會顯未it越此種範圍。調 

査委員會1£附屬小組承擔與3t-本身職務相同 

但範圍铰爲狭窄之職務，此舉表示調査委員 

會尊重附屬小組之本質，因顧名思義，附屬 

小組s爲一代行機關也。就原則上言之，附 

屬小組具有與該委員會同等之發勁權力，其 

執行職務無須事前請示。其職權係安全理事 

會所授，安全理事 i "得直接或經由調査委員 

會規定.修改或終止之。其與調査委員會之 

關係非屬附庸性質。 

以上听述僅涉安全理事會現時所審議問 

題之一方面。本人M此特加闡述，非僅以其 

與目前所檢討之事項有直接關係，且因此點 

將來或愈形重要也。 

安全理事&創設未久，須由其運用镀致 

和平之職務之事件尙不甚多。在此種情形之 

下，苟對其應循之規則有所置疑，自無足怪。 

但吾人尤須以極愼重之態度，釐定此項規則 

之範園，同時闡明其相互關係，俾安全理事 

會之威權不致動搖。 

本1Î端之^當事國政府對此種種考盧不 

能置若罔閒。本人希望彼等在吾人、重讒該案 

之 時 割 此 ^ 點 能 牢 記 不 忘 。 

Mr.KosANOviG (南斯泣夫）：南斯泣夫 

政府曾渴望，且現仍希望，調査委員會向安 

全理事會提出詳盡報吿，以揭示實際情勢， 

證明希臘政府之指譎爲毫無根據，並盼望安 

全理事會根據調査結果，採取適當行動。此 

種'辨法則與憲章規定之稃序及安全理事會一 

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1之意旨相符。 

惟 安 全 理 事 會 竟 不 顧 調 査 委 員 會 之 報 

吿，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通過新'决議案 

̶項 2。該項決議案不符憲章之規定，遂使南 

斯拉夫駐調査委員會代表認爲在、對於憲章之 

曲解未吿涫释以前，彼不能參加附屬小組之 

工作。本人着重:"在對於憲章之曲解未吿涫 

釋以前"數字。 

1設立調査委員會之決議案。參閲安全理事 

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八號，英 

文本第七〇〇頁。 

2同上1第二年第三十七號。 

尤以窻聿屮曾明定安全理事會一；P關之 

榣限爲負責維持國際和平及聯合國間之和睦 

邦交，安全理事會爲唯一得對此種問题作成 

決議之機關，且其通返決議案亦以完全遵照 

憲章規定之程序辦理爲條件。憲章》^'並無移 

讓權力之法定規制。安全理事會之行動應自 

行負責爲之，並應乎憲章所規定之程序。理 

事會不得將其所受權力，移子其他機關。根 

據第二十九條之规定，理事會固可設立輔助 

機關，伹此種機關乃由擔任内部隸屬機構之 

職務而協助理事會，不能更改憲章之规定。 

憲章第三十一條保證非安全理事會理事 

國之會員國，在安全理'事會討論任何問題，• 

經其認爲決議結果或將特別影響該國之利益 

時，得參加討論，但無投菓櫂。該項規定卽 

所以保證對各會員國享有主權之權利予以保 

障 ， 蓋 依 照 憲 章 第 二 條 第 一 項 之 規 定 ， 此 

種權利乃聯合國所以爲契約性之組織之根據 

也。 

安全理事會草擬其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 

八條時，其意亦復如此。依照此項規則之規 

定，任何直接有關國家不但有權參加理事會 

之討論，且有權提出提讒及決議案草案。 

安全理事會以外任何機關所flï之決議'决 

無理事會決議所具之權力，亦不對會員國發 

生拘束力；任何決譏，̶jî不遵照憲，-所規定 

之程序者自屬無效。吾人茲所討論;£決議卽 

屬此頹。 

調査委員會但依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

理 事 會 決 議 案 ， 不 顧 憲 章 第 三 十 七 條 之 規 

定，竟不與南斯拉夫諮商，斷然規定附屬小 

組之權限及程序，實則該委員會之此項行勋 

乃涉及與本組織會員國南斯拉夫有直接閼係 

之事項也。職是之故，南斯拉夫政府爲維持 

原 則 起 見 ， 不 能 認 此 種 決 議 爲 合 法 ， 亦 不 

能認爲可得在現在國際關係中造成先例，強 

便某某國家處於未經其參加而造成之情勢， 

不顧其利益因此而直接遭受影響。 

旣行設立附屬小組——吾人原認爲無此 

必要——安全理事會本應規定其權限，並依 

憲章所定程序，制訂辦法以保讒直接關係國 

家之利益。卽因理事會將其權力轉讓與調查 

委員會之故,遂致造成一種馄饨之情勢。其尤 

甚者,安全理事會顯然並未預見附屬小組在 



各方面之權力將與調査委員會完全相同也。 

調査委員會奉命就所注意之邊境事件詳 

細調査希臘境内情形；現已對該國情形調查 

竣事，但待該委員會提出報吿。 

據該項決讒案倡議者在理事會中所作之 

聲明，彼等目的在組織一附屬小組以調査或 

將發生之任何邊境事件。然調^委員會竟違 

反理事會之訓示，非但將;K本身任務規定範 

園內之事作爲附屬小組之任務规定，且將其 

全部任務移交此項新設機構。該委員會將一 

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所載任務規定 

移交附屬小組一舉，實已破垓其诙一九四七 

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而承受之任務規定。 

南斯泣夫認爲對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 

日'决議案之解釋應加以改正。該決議案內提 

及關係地區一事，據安全理事會中所；乍之陳 

述，此等地區以希臘北部及邊境爲限。然調 

査委員會之決議授權附屬小組得在所述四國 

內任何地區進行調g。吾人認爲允許國際機 

構在一國全境內自由進行調査一類重大之舉 

動，應僅由最高負責機關以最審愼之態度並 

須街所循之程序妥加保證後爲之。 

再者，調査委員會臆測巴爾幹局勢之將 

來發展，未行脍取直接關係國家之意見，卽 

將 其 所 受 臨 時 硏 究 某 項 特 定 情 勢 之 例 外 權 

力,變爲附屬機關之永久權力。 

調査委員會將其任務規定移交附屬小組 

—皋巳逸出其原有任務规定之範園。依照一 

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理事會決議案，附屬小 

組之權限應不逾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

決 讒 案 所 賦 予 調 査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規 定 之 範 

依照原決議案，調査委員會之權限爲調 

査在其設立以前或曾發生之事件。故該委員 

會係依據憲章第三十四條之規定而設立之調 

査委員會，此卽謂此項調査，乃調査在命令 

採取該辦法以前發生之某種，端。一九四六 

年十二月十九日決議案提及邊境事件及糾紛 

情由時，悉指過去而言。然調査委員會之'决 

譲便調査將來事件亦屬於附屬小組之權限範 

園內。此事本身卽足以使移交該項職權成爲 

逾越原任務範園之舉動。 

鑒於調査委員會僅奉命就其原有任務規 

定釐訂附屬小組之權限，故該委員會僅有權 

Î派附屬小站， ]> iv :wM' -mW'i i f . ^ R Ç - f p Ç . 

未結束之調査；但該委員會絕不得設立一新 

. 調 1£ 委 員 會 以 調 f f 將 來 或 恐 狻 生 之 事 件 ~ ~ -

此種;叚設事件果將發生與否"！未可預測，且 

其 是 否 將 引 起 1 ? 端 或 造 成 反 常 情 势 亦 屬 疑 

問 。 調 委 員 會 不 得 此 決 定 ， 因 3 5 無 榕 . 制 

定 新 任 翁 规 定 ， 該 委 員 會 能 就 : î t 本 身 任 務 

規定內擇Ik某種權力授與附屬/j'組。該？^員 

會本身所無之權力，焉能以之移交他入。尤 

有進者，憲章現有之規定，全未授權安全理 

事會得假設某某國家,挑毁生事，並未允許 

理事會在斷定*平確受威脅，和平確遭陂壊， 

或侵赂行爲確屬存在以前採取應付辦法。 

依照憲章第三十四條之规定，安全理事 

會得因業已發生之爭端或業已造成之情勢， 

決讒進行調杏。安全理事會此次設立調査委 

員會卽係準此而行。倘有第三十九條所開情 

形之一存在，卽倘確有對於相平之威脅或侵 

略行爲，則安全理事t"卽可依據第四十條之 

規定，採取臨、時辦法。第三十九條所:菊情形 

今旣不存在，且此頹情形曾否存在亦未經斷 

定，安全瑰事會自不能Î衣第四"h條之规定，指 

令採取任何臨時辦法。關於此點，調査委員 

會竟僭攬卽安全理事會本身亦未有之權力， 

且不顧直接關係國家在程序上應得之保障， 

而通過一項卽安全理事會在此種情形下亦不 

能通過之決議。 

凡此種種足以指明調査委員會一九四七 

年四月二十九日決議爲不合法。該項決議遠 

反憲章之規定誠昭然若揭。該項決議非根據 

憲章及安全理事會議事規則中關於程序問題 

之規定；此外，又逾越安全理事會所賦予調査 

委員會之任務規定之範園。 

故南斯拉夫駐調査委員會代表有責使該 

委 員 會 醒 悟 其 所 作 決 議 之 是 否 有 效 確 成 問 

題 。 菩 人 以 爲 該 委 員 會 應 視 此 種 議 爲 南 斯 

拉 夫 政 府 正 式 要 求 委 員 會 尊 重 憲 章 現 行 法 

律，修正其決議，或至少確:i,g該委員會與某 

圃政府間對於安全理事會決譏案有互相銜突 

之解釋，並確認關於憲章之適用及意義諸點 

確有法律上之疑問。 

調査委員會無棬解決此種解釋上之衝突 

問題。該委員會應將全部問題提交安全理事 

會審議，同時應暫緩執行其決議，以待安全 



- " ^ 事 會 。 J . 卞 " " 奪 ； 此 V " * " ' 員 會 在 會 4 

或對世界輿論界迻表任何意見。調便委員會 

未昤K'直接關係'，^之意見̶tïiî有所、1，然 

對 直 接 關 係 ， 家 爲 反 ， 該 決 J T 而 出 之 正 式 

抗讒竟立卽n然s>開加以批評。f t於此類問 

題 1 ( 應 審 ' K f . 事 ， 調 2 f 員 會 此 種 處 事 方 式 

殊屬乖張。 

觀乎上述種種1由，銜突之^"？極簡單 

而明顯。南斯泣夫在安全11事會屮力，3t不 

能 jg理事會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決議案及 

調s委員會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決;; i爲 

有效。,斯泣夫政府:S>^靑安全理事會;f詳審 

杏此項解稃憲章之問题，並p 1 審此項涉及 

M #憲章所規定 f i 會員 ' 1 保障之法抓意義問 

题之銜突。茲之成爲問题者^如某方意謂爲 

不 承 , 聯 國 決 議 或 忽 視 聯 ^ " 國 一 問 題 ， 而 

實係此項決讒是否與現行之基本法体相符 

一問題。菩人請割此事予以稃明。 

關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'决議案是否 

有效一點，南斯拉夫政府亦請安全理事會參 

照憲章規定，重行審議此問題，俾使調查委 

員會之決議得與聯ê"國墓本法則相符â"。南 

斯拉夫向爲聯â"國忠實會員，對於安全理事 

會依據憲章而作之'决議，自願遵行，此點極 

爲明顯，毋待贅述。 

本人已提出本事項中之若干法锌方面問 

題，但尙有其他若干方面問題亦應注意。請 

容本人提醒諸位：首先促請世界^國注意由 

希臘國内混亂情形而產生之危險者，南斯拉 

夫也；遠溯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日，南斯拉 

夫卽通知列強，謂有此種危險。一九四六年 

十二月本人又於安全理事會》f陳稱：希臓國 

內之混 iL狀况已達內戰階段，此爲產生理事 

會決定加以調査之情勢之基本原因。本人曾 

引多方面之證據以示吾言之不虛1。安全理事 

會乃決定加以調杏。此項調査工作定於一九 

四七年一月十五日開始，擬於八週內完成。 

南斯泣夫對於調查委員會之工作，曾經由其 

聯 絡 員 充 分 予 以 作 。 

一月十五日至今已四閲月矣。調査工作 

業 已 蒇 事 ， 然 報 書 則 尙 未 發 表 。 其 遲 延 原 

L第八十三及第八十四次會議。參閱安全理 

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二十五及第 

二十六號。 

何在？ 5人現又討論逭派一替代調査委員 

會之問題。可能事件到處可以發生，試問繼 

續 調 此 事 件 ， 其 重 耍 目 的 究 屬 何 在 ？ 本 

人謹中iip見，竊以爲重耍機關，如本理事會 

者，受託維持世界和平，與其關心事件，毋 

寧注意產生事件之眞正墓本原因及危害和平 

之 情 ^ 。 

本 機 關 關 懷 希 臘 國 內 之 全 部 空 氣 ； 誠 

然，當調资委員會  

M r . J O H N S O N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主席，本 

人可否提出程序間題。 

主席：可以提出。 

M r . J O H N S O N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此種長篇 

激 烈 演 是 否 合 乎 稃 序 ， 是 否 可 准 其 繼 續 進 

行，旁渉而攻擊希臘政府？本人認其與現所 

討論之間題完全無關。似此謬論本人在安全 

理事會中向未之聞。 

M r . KosANOvic (南斯拉夫）：南斯拉夫— 

在此間爲人指斥，本人有權爲國家辯讒。 

主席：本席承認各受控國在適當範園內、 

得行辯護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"本人'擬請美國代表勿中止他人發言， 

俾容吾人得在正常空氣中進行工作。 

M r . J O H N S O N (美利堅合衆國）：本人,不承 

認蘇聯代表有權訓令本人應於何時發言及如 

何 發 f ? 

M r . G R O M Y K 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：美國代表苟自命爲此種問題之裁決 

人，則其誤矣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聯王國 )：南 

斯拉夫代表稱其國家受人譴責，然此次會議 

中並無譴責南斯拉夫之事。菩人議事日程上 

之事項實係一程序間題，卽關於調奄委員會 

所予附屬小組之任務規定之問題，該小組乃 

理事會分調#委員會設立者。希臘問題實不 

能悉於此次會議中審議之。南斯拉夫並未在 

會中又受人指譎，僅南斯拉夫代表偶然似認 

安全理事會無權通過其在四月中所作之決讒 

棻耳。但本人確認美國代表所稱攻擊希臘之 

長篇激烈演 iîï一點，以今日情形而論，實屬 

不合時宜。 

主席：依照理事會議事規則，任何代表 

經主席准許後，均得中止他人發言。在此範 

四〇三 



圃内，本席認爲美國代表有權提出反對，因 

其巳得主席准許也。 

再者，本席認爲南斯拉夫代表之陳述頗 

關重耍，除其否認安全理事會有權對此事採 

取行動外，安全理事會殊宜容其充分發表南 

斯泣夫之意見，卽1£其所旨，在某種程度內 

未能完全與今日討論之事項有關，以大體而 

論，此事於理事會實最爲有利。 

M r . J O H N S O N (美fij堅â"衆國）：本人除欣 

然接受主席之裁決外,別無其他意見發表。主 

席便紀錄載明：本人前之提出程序問題，中止 

南斯拉夫代表發言，係經主席准許，本人特 

此申謝。 

主席：茲願加述一點，便本席立場更爲 

明顯。前次會議開始時，本席卽首先提讒： 

在討論此項問題之前，吾人應予阿爾巴尼亞. 

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諸國政府有表白其意見 

之機會。卽因此理由，本席認爲茲請,該國 

代表保證以後在本會中不致再發生與今日相 

似之事件一皋,誠屬有當。 

M r .KosANOvic (南斯拉夫）：本人對此殊 

覺歉仄，但仍信此一事件原非本人所招致。 

現所討論者乃一極重耍之政治問題；苟將此 

項政治問題化爲程序末節，誠爲嚴重錯誤。苟 

欲了解此事之所有法体方面問題，非兼顧其 

政治方面問題不可；且以安全理事會之第一 

耍義而言，；K本身卽係一政治機構也。 

本人可否繼續以上之陳述？ 

主席：可以繼續。 

M r . KosANOvic (南斯拉夫）：可能事件到 

處可以發生，試問繼續調査此類事件，-其重 

要目的究屬何在？本人謹中鄙見，竊以爲重 

耍機關如本理事會者，受託維持世界和平，與 

其關心事件，毋寧注意產生事件之眞正墓本 

原 因 及 危 害 和 平 之 情 , 。 

該機關應關懷希臘國內之.全部空氣；誠 

然當調査委員會進行硏究各事件之時，希臘 

國內之內爭非但未趨緩和，且&蔓延及希臘 

全境.克里地島及其他島嶼。卽在調査委員 

會尙在希臘之時-，右派黨人曾街入南希某監 

獄，捕捉.屠殺獄中政治犯達百人以上，此事 

發生未久，諸君尙能憶及。本人相信希臘現 

政權實爲現有糾紛之主耍原因，且其卽在調 

査委員會留希期間，亦未嘗稍謀改變其統治 

方式。本*茲姑不舉述南斯泣夫方面所澳得 

之證據，以證明希臘現政槺之專制壓迫及反 

民主作風，而僅就在关'葡頗孚衆望之情報來 

源，徵引證據一二。 

M r . Arthur K r o c k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四 月 一 

曰干I：行之劎約時報4以全根；特載關於希臘現 

政府種種!^勋及專制作風之報吿。彼謂華盛 

頓無日不接此種報吿。文屮舉例甚多，茲引 

其一以槪其餘： 

"本人在希臘曾與若干負責任且屬相當 

公正之美國人士接談。彼等兪以爲苟無穩定 

政治與穩定經濟相濟並行，吾人之金餞勢必 

m.m,又以爲在希臘現政府統治下冀求穩定 

絕不可能，如欲求之，恐非於施行大赦後皋 

行新選舉不可。" 

紐 約 時 報 訪 員 M n W . H . Lawrence於一 

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自Salonika所發之報 

導稱： 

' '希臘現欧府一旦仍掌握政權而繼續施 

行現政策之時，非苒經大量流血，希臘恐無 

長期和平之希望。依本訪員所見，目前政策 

必便反抗力量有增無已。" 

主席：請;^斯拉夫代表不苒多作此t i引 

述。雖云本席極贊成澈底討論希臘問題，本 

席不能認此類引述爲與吾人兹所討論之事件 

有關。 

南斯拉夫代表似在利用其向理事會發表 

意見之機會，以插述美國報章對希臘情勢所 

作之辯論及批評。 

M r . K O S A N O V I C (南斯拉夫）：本人深感 

抱歉，但此頹引述悉與希臘及巴爾幹情勢有 

關。希臘之情勢如何？內戰究由何方發動？ 

南斯拉夫乎？阿爾巴尼亞乎？保加利亞乎？ 

抑應由希臘國内情勢負責？本人所引非爲南 

斯拉夫方面之涫息，窵係美國方面之言論。 

主席：君意指美國報紙評論家而言。 

M r . K O S A N O V I C (南斯拉夫）：本人係引 

述評論家之言論。本人苟須略去;fl:他多項引 

述 , 可 否 一 引 M r . Themistocles Sophoul is之 

言？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紐約先錢論壇報登 

載 M r . Seymour Freidin寄自雅典之報導： 

" + 央 自 由 黨 之 年 高 德 劭 颌 釉 M r . T h e -

mistocles Sophoulis今晚語本訪員云：希臘政 



府 之 改 赏 旣 : ， 失 敗 ， 若 仍 以 此 份 子 領 銜 

組&政府恐爲不可能之事。" 

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莉約先欽論壇報 

登 截 一 m 組 緻 稱 二 十 世 紀 論 壇 者 所 ， 關 於 

希臘情形之報—則，『勺稱："到處未見有'無 

所,s惬之自ty '之存在。'45然fcfc乏無所,s懼之 

自由之地，自亦無眞正！"論自由可雪。" 

駐 調 査 委 員 會 之 聯 ê > 國 新 聞 人 員 M r . 

Stanley R y a n 在 其 報 吿 中 云  

主席：本席可否請迻實人僅叙'南斯拉夫 

政府紫附屬小組問题之意見薆雪。吾人在接 

獲調IS委員會報吿#後;f§有何種意見完全爲 

另一問題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：請間何以阻止南斯14夫代表對現所討 

論之間題發表意見。此種限制南斯拉夫代表 

發表意見權利之舉1;係根據憲章何條規定或 

何條議事规則？本人以爲並無關於此種限制 

之规定。&代表之任務在對所討論之問題，言 

-其所欲旨，非言安全理事會其他代表欲其言 

者也。 

主 席 ： 本 席 茲 欣 向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

國聯邦代表解释：南斯拉夫代表被邀列席本 

理事會會譏係討論與南斯拉夫政府對調査委 

員會附屬小組所採立場有關之某問題。 

M r . GROMyK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：本人仍請主席促便此項問題之討論不 

致漫無秩序。本人以爲非在正常空氣之下，實 

無法紂論此項間題。倘吾人擾亂秩序，僅有 

礙討論之 ' t行耳。菩人毫無理由阻止理事會 

任何理事或任何被邀列席會議之代表銜安全 

理事會會議^^所^論之問題，發表意見。 

主席：本席欣然接受蘇聯代表之意見。 

議事規則第三十條開："苟有代表提出程序問 

題，主席應立加裁決。如有不服，主席應將 

其裁決提請安全理事會立卽予以表'决，又主 

席之裁決不經表決作廢,將繼續生效。"因此， 

本 席 將 本 人 之 裁 決 提 請 理 事 會 表 決 。 m 於 

現所討論之問題應於與南斯拉夫代表被邀列 

席之目的相符合之條件下討論之，本主席認 

爲陳述美國報紙評論家對希臘内部情勢之意 

見與本題無闢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) ： 本 

人可杏m議事日程第二項目發表一點意見？ 

該項題目爲"希臘問題"，若干誤會或由此而 

生。主席可否裁決：該項目之眞正題目包括 

( 甲 ） （ 乙 :r段 所1之 項 文 件 ， 各 該 文 件 僅 

渉5該棻之某一特殊方面：卽附屬小龃之職 

權是也？南斯泣夫代表已加提醒，吾人正望 

立卽接遽調査委員會所, 乍關於全部情勢之報 

吿書。苟吾人現卽討論全部問題，似有預測 

報吿書內容之嫌。安全理事會曾一度審譲此 

問題，理事會現仍等待調奄委員會之報吿書。 

主席可否如此裁決：吾人今日所討論之事項 

以第二項目之（甲）（乙）兩段爲限？ 

M r . K A T Z - S U C H Y (波蘭）：吾人在辯論中 

先有阻止發 f之事,繼有刻下所討論之問題， 

殊屬不幸。 

爲使吾人茲所審議之案件得以圓満解' 決 

起見，本人以爲此種討输應在健全g氣中進 

行 ； 此 種 必 之 平 心 靜 氣 不 能 由 阻 止 發 言 促 

成之。 

本人認爲菩人現所討論之議事日程項目 

爲希臘問題，不論在議事日程內希臘問題是 

否與其他兩項文件相聯繋，討論此兩項問題 

時不能不並論一般希臘問題。 

吾人曾已於數度會議中討論此問題，安 

全理事會幾自一吿成立卽遭遇此問題。因此， 

任 何 本 理 事 會 代 表 如 認 爲 必 須 提 出 某 種 論 

據，以證其對希臘内部情勢之意見爲是，吾 

人不得阻止其發言。希臘內部情勢常成爲理 

事會所討論之問题一事，實非本理事會任何 

理事之過也。 

本人建議吾人應繼續討論，准許南斯拉 

夫代表完成其陳述；如是刖庶幾有望迅速解 

決此項問题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：今年五月七日本人函祕書長，除他事 

外，函內所稱一點爲:"爲希臘邊境事件調査 

委員會本年四月二十九日通過決譏案事..，， 

謹請將"希臘間題"列入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 

議事日程.⋯。"1 

吾人現所討論之此項間題係與調査委員 

會四月二十九日乏決議有關。各方對於此點 

之好惡爲另一問題，但事實仍爲原須於連帶 

注意調查委員會決議之時而進行討論此項問 

1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十 

—號附件二七八。 -



題，又吾人並無理由不許理事會任何理事或 

被邀出席之任何政府代表發表意見。 

此事不須主席另行裁決。本人極端尊重 

主席之權力，本人誠極尊重所有主席之權力， 

但主席對於若干問題，不能自行決定，不能 

對之另作裁決。本理事會&理事或被邀出席 

代表均有權對任何問題與發表其認爲適當之 

意見。是故，主席無另作裁決之,理由。 

本人提婧主席准許南斯拉夫代表繼續發 

曰0 

主席：藩於以上之討論，本席極願准許 

南斯泣夫代表繼續發表意見。但本席願對上 

述討論作一二點說明。 

第一，本席極贊成公開廣泛封論希臘問 

題 ， 想 安 全 理 事 會 諸 理 事 不 致 本 人 立 場 有 

此次討論開始之時，本席首倡吾人宜邀 

請阿爾巴;s亞.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諸國代 

表出席發表意見，以辯蘧S"該國政府對組織 

附 屬 小 組 所 採 之 態 度 。 本 席 立 場 業 經 S i r 

Alexander Cadogan代爲說明，其言實較本席 

所云爲明顯：卽吾人今日乃討論議事日程上 

所列之希臘問題之某某方面而已。本席留意 

及此，故請南斯拉夫代表僅就調査委員會主 

席來電及阿爾巴尼亞.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 

三國政府所提出之函件，發表意。見 

惟 M r . Gromyko曾提出一項新問題，彼 

謂之提出希臘問題乃因其與上述文件有關。 

本席原擬請理事會' 决定吾人應討論全部希臘 

問題或僅討論譏事日程所列二點，但於重讀 

M r . Gromyko之來函後，發現彼所稱其曾提 

議將全部希臘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一節確係事 

實。 

M r . Gromyko之來面如下： 

"由於希臘邊境事件調査委員會本年四 

月二十九日所通過關於該委員會附屬小組任 

務規定之決議，謹請將安全理事會待讒項@ 

單上所載之'希臘問題'列入安全理事會下次 

會議之議事日程"。 

因此，爲縮短討論起見，理事會苟無他 

種決定，本席擬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，而經 

各 方 瞭 解 今 日 所 審 議 之 事 項 卽 M r . Gromyko 

函中所稱之全部"希臘問題"。 -

M r . G R O M Y K O ( f^維埃, îd :會.義 "11】國 

聯邦）：本人願^明本人前函請祕書長711此問 

題 列 入 安 全 1 ! 事 會 議 事 日 程 時 ， 本 人 無 請 

討論全部希臘問題之意。本人僅欲系此項Pn3 

題提出安全理事 i " ,俾得就調査委員會一九 

四七年四月二十九R所滋!£之決議，討論本 

事件之若干方面問IS而已。 

本人願煶pff本理事會諸君注;I爲安全理 

事會前之討論所謂援i / j希土事，美國代表曾 

向祕書長提送同樣性質之函件，請 j t將希臘 

間 題 列 入 安 全 理 事 會 I I 事 日 程 1 ; 希 臘 問 題 

雖曾列入議| i，安全3!事會亦僅討論該項目 

之某某方面問題。 

是故，此次譲事日程屮縱刈有希臘問題， 

吾人亦自特就調査委員會通過之決議，僅討 

論此事之若干方面問題而已。本人以爲吾人 

並 無 由 更 改 議 事 日 稃 之 措 詞 ， 或 作 他 種 改 

變。本人以爲唯一正當程序爲准許南斯拉夫 

代表繼續發言，以結東《陳述。 

主席：吾入似已對此項問題镀得了解。 

本席前謂吾人所討論之事爲希臘問題之某某 

方面，而蘇維埃社會主義化和國聯邦代表加 

以辯讒，據稱應准許南斯拉夫代表討論全部 

希臘問題；本席繼謂根據Mr. Gromyko來函， 

議事日程所列事項應爲全部希臘問題，吾人 

當街全部間題加以討論，而Mr. Gromyko則 

又謂彼原意僅在討論希臘問題之某某方面， 

並非全部問題。現在結論爲：吾人僅對希臘 

問题之某某方面加以討論。故南斯拉夫代表 

僅能論述譲事日程上所列諸點，不得泛論全 

部希臘問題。 

本席擬請安全理事會'决定：是否吾人應 

根 據 M r . Gromyko來函，討論全部希臘問題， 

或應根據讒事日程，討論希臘問題之某某方 

面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 藓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：本人願予指出：主席誤會本人*i此項 

間題第一次發表之4"明。本人前未謂^人所 

討論者爲全部希臘問題。主席不應弓'述本入 

會泎此3"。本人謂,《事日程列有與調g委員 

1美國駐安全理事會副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 
二十五日致祕書長函(文件S/ 309 )。參閲安 

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三十號第二九 

五頁。 



^-.r^n-rjLU'ût S事有關之》Bi問題。此 

爲本人之措詞。南斯泣夫代表乃就調査委員 

會 四 月 二 九 日 決 議 而 述 及 希 臘 問 題 ， 換 : t 

之，渠僅述 i該問題之某某特殊方面。懇請 

閣下於引述本人陳述時，勿使本人亦難認識 

其本來面目。 

主 席 ： 本 以 爲 刻 下 理 事 會 之 意 乃 在 討 

論.篛事日程屮所載希臘間題之某某方面。經 

獲此項瞭解，本席擬請南斯拉夫代表繼續發 

i Î 0 

有 反 此 種 哉 決 者 否 ？ 

Colonel H O D G S O N ( 澳 大 f 亞）：本人擬提 

一項释序問13。本人姓名已列人發雪人名單 

內並已等待發言多時，然發現主席竟請發言 

人名單上並未列名之其他代表發言。例如， 

M r . Gromyko曾二度插語，雖本人之名已列 

於主席棻頭之名單上，然主席仍准其繼續發 

H o 

主席：誠然。本席疏忽之處乞予原諒。 

M r . G R O M Y K O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

聯邦）：本人甚爲抱歉。 

郭衮)E'先生（中國）：本人亦曾請求發言 

多時。巳見有兩位代表曾經發a，而本人尙 

無機會。 

M r 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：本人情形亦 

同。 

主席：亦請諸君原諒本席疏忽之處。 

吾人茲是否依本席之建議進行討論，或 

諸代表仍欲就現所討論之點發言？ 

M r .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：本人已不欲 

發言。 

Colonel H O D G S O N (澳大利亞）：本人未敢 

'斷 . Î此種裁決是否使南斯拉夫代表在某種限 

制下得言所欲言。Mr. Gromyko提請將"希臘 

問題"列人議事日程之函件稱："由於..…所 

通過之決議。"每次將希臘問題中之某方面問 

題列人議程時，輒以"希臘問題"爲題，而此 

次所討論者亦爲該問题之一方面。 

菩人當然以爲今日僅討論遘事日程所列 

之兩項目而已；否則，人H未準備對此項問 

題作一IK討論，原不擬通過此項臨時議事日 

程。故本代表圑以爲南斯拉夫代表所^問題 

完全不合程序，又其謂安全理事會無楛通過 

所〖1^决議案一點亦全不^"法定程序。 

今彼旣巴離题如此之遠，本人建讒准其 

繼婧發旨。本人建；！因下述特別理由，應准 

其繼續發，，卽彼7賢"引述聯合國某辦攀入員 

之信中語也。本席極願一脍該函中所言，因 

聞該員所寄報吿——或報吿之一部——^^未 

經調査委員會璲悉或准許而寄發者，又美國 

對該項報吿曾廣予'播。主席苟認南斯拉夫 

代表離題旁涉，本人贊助此種裁決；但彼旣巳 

離題如此之遠，本人願予其以完全發言自由。 

M r . K A T Z - S U C H Y (波蘭）：主席苟裁決准 

予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繼 續 發 本 人 無 須 再 言 。 本 

人前原欲正式動議停止討論美國代表所提之 

稃序問題。 

主席：茲請繼懷進行討論，並請苒從本 

席原來之意見出發，卽南斯泣夫代表發表意 

見應以議事日程列載諸點爲限。 

M r . K O S A N O V I C (南斯拉夫）：本人原擬加 

解釋之點與本問題有直接關係。本人願加 

討論者爲希臘問題之一方面，並非全部希臘 

問題；但如不指陳希臘現有之特殊情形，實 

無法了解問題之發展經過。本人全部演詞原 

可於五分鐘內完結；今竟費去若許時間，甚 

爲 抱 歉 。 

茲 姑 不 ^ 引 述 美 國 報 界 之 言 論 ， 但 本 

人 不 能 不 一 引 最 高 權 威 之 美 國 國 務 卿 M r . 

George Marshal l之陳述： 

之道維艱，必需萬衆齊心，互信互 

賴，與抵抗武力侵略時所需者無異。似此問 

題，範圍遍及全國，受其影響者非僅某黨某 

主義，而爲全國國民，未簡内部分裂之國家 

有能解決此種問題者也。" 

瘦於此類證據不勝枚舉，苟云審査一二 

項不相聯繋之事件卽可覓得&源，孰能信之？ 

試問此種 i l度注意事件之心理豈不便人長感 

不安？吾人認爲調査委員會工作由其附屬小 

組 i l 續 執 行 之 辦 法 不 能 解 決 問 題 , 其 理 由 卽 

在乎此，而不在對於"事件"之調査。 

—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本人在安全理 

事 會 中 曾 發 表 意 見 ， 茲 容 引 述 彼 時 之 語 如 

下 1 : 

"本人以爲顯然在希臌.馬其頓.色撒列. 

比魯伯尼蘇半島，及希臘所屬島嶼各處現均 

1參閲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一年第二輯第 

二十八號，英文本第六三八頁。 



發生內戰，此事於Mr. 1 saldaris之備忘錄：希 

臘 各 領 袖 之 陳 述 . 世 界 S " 國 報 紙 . 以 及 本 人 

向理事會提陳之事實中均可得而知。 

該委員會苟僅奉命調査希臘邊境事件， 

將不能促成亂源禍根之剷除。英聯王國代表 

Sir Alexander Cadogan骨云：此區已'黑煙迷 

漫，祇尙未見烈焰耳。'澳大利亞代表亦會作 

同樣比喩，彼云"'菩人可謂已見濃煙，此外 

復有某物燃嫫時所發強烈之味觸鼻'。其喩甚 

是。但滅火之道，不在滅煙撲焰，而在抽薪 

息火。苟捨本務末，此火將一發不可收拾。其 

理與療治储染病同。吾人應對症下藥，直搗 

病根，而不應僅據症象，頭痛治頭，脚疼醫 

脚。苟遇嚴重病症，倘不就症象求得病根，而 

僅消炎去腫治其局都症象，划殆矣。" 

今旣已斷定病症，更何事再求症象？吾 

人，希臘之鄰邦，被指爲應負挑起希臘内戰 

之責。此種譴責實毫無根據，吾人望能早日 

排除此項責難，同時希望巴爾幹半島空氣亦 

不苒爲今日希臘國內發生之事端所毒化。此 

點苟能實現，希臘人民苟能不受外力遯迫，自 

由表示其民主意志，則所有糾紛原因均可化 

爲鳥有。 

延長調査工作，尤以擴充其範圍乃至涉 

及希臘鄰邦，便社會輿論推得不正確之結論， 

則 於 希 臘 . 巴 爾 幹 ^ 國 及 聯 合 國 等 各 方 均 屬 

有害。另一方面，此種情形且便希臘當政份 

子仍得苟延;K政權，而此輩無論就;!Î戰時行 

爲言之或希臘人民自願擁護情形言之，皆不 

應尸居其位。 

南斯拉夫爲聯合國之忠實會員，力行和 

平政策，不僅積極參加聯合國工作，且努力 

與民主國家維持可能最友好關係及促進國際 

間之合作。其中尤以加強與鄰邦之合作爲顯 

著，卽與戰時協助希特勒作戰之意大利與匈 

牙利兩國之邦交亦不在例外。南斯拉夫從未 

tl希臘作戰。反之，自第一次巴爾幹戰,、以 

來迄於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南希兩國無不並肩 

作戰者也。雖有人不遺餘力懷疑吾人之誠意， 

試驗吾人之忍耐，造成反街吾人之敵視g氣， 

吾7k之睦鄰政策S今仍屹然不變。報界中某 

某方面曾就調査委員會之工作，特別努力搜 

求 某 種 爭 貫 ， ^ 逭 具 « 3 » 1 1 ? _ ^ ^ ^ & 1 3 " 汆 1 3 ^ 八 . 

同時掩飾希臘現政府責任之報吿，然彼等迄 

今仍無從施其伎倆。 

總之，本人願重巾南斯拉夫之外交政策 

實以民主及和平之原則爲方針。此種政策與 

本國之 i《統.立國之某礎，以及聯合國憲章 

之IS祌悉相符ê"。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.亞)：可否請主 

席 轉 請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宣 讀 所 擬 引 述 之 聯 合 

國祕書處駐調查委員會處ÏÏ新簡事務人員之 

報吿？ 

M r . KosANOvi c (南斯拉夫）：駐調查委 

員會之新聞事'務人員Mr. Stanley R y a n 於 其 

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八日寄發之報吿中，會 

引述不屬民族解攻陣線之希臘社會黨祕書長 

M r . Tsirimokos之陳述如下： 

. " 希 臘 今 日 所 有 之 勞 工 問 题 皆 由 於 希 臘 

在法西斯政府下進行R法西斯之戰TÎ而起。 

大规模之政治迫害現正蓃延於希臘全境；議 

會中居多數黨地位之保皇黨正促便恐怖政策 

成爲合法，雅典議會在民主假面具之下，頒 

佈 法 西 斯 法 律 . - . . 

希臘今日之問題其國應負其責，殆無可 

否 認 。 " 

主席：在請阿爾巴尼亞代表發言之前， 

本 席 知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欲 對 M r . R y a n 之 報 吿 

作一簡短解釋。 

Colonel HODGSON (澳大利亞)：關於本人 

前 請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引 述 M r . R y a n 之 報 吿 一 

事，本人以爲應說明一點，以爲Mr. R y a n 辩 

- 吾人中多數人——倘非全數——自南斯 

拉夫陳述中所得之印象或結論爲：Mr. T s i r i -

mokos 之談片係於某次訪問中對Mr. R y a n 私 

人而發；事實上，該項陳述乃其在調査委員 

會全體會議中之公開聲明，故Mr. R y a n 於 執 

行職務時亦報吿此項陳述，Mr. R y a n此 皋 確 

實正當無過。 

主席：S於理事會諸理事在大會特別屆 

會期中過去一週之工作至爲繁重，茲宣佈散 

會。下次會議定於星期二午前十時半皋行。 

(午後六時半散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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